




4.技术成果经济补偿

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经济补偿。

5.招标文件的获取：

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2023年 10月26日00：00至2023年 10月30日23：59，登陆广州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（http://www.gzggzy.cn/）交易平台（即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，下同）

选择对应标段进行投标登记（北京时间，下同），经招标人确认投标登记成功后，投标人方可自行

下载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。

6.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：

6.1 招标人将不组织进行现场踏勘和召开投标预备会。

6.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 2023 年 11 月 16 日 09 时 00 分。

投标文件电子文件统一采用网络上传的方式，投标人 2023 年 11 月 16 日 00 时 00 分至 2023

年 11 月 16 日 09 时 00 分将电子文件完整上传。

6.3 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的，视为逾期送达，招标人（“电子招

标投标交易平台”）将拒绝接收。

7.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、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、广州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。如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，以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告为准。

在规定的投标登记期间，如已投标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 3家时，招标人有

权选择以下任一方式：（1）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、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发布公告

延长投标登记时间，在延期投标登记时间内，已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，

未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进行投标登记；（2）依法重新组织招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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